
  

证券代码：600596     证券简称：新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57号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迈图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进行长期战略合

作的指导性文件和基础，待具体合作项目及合作方案明确后，另行签署协议，并

提交双方有权部门批准后生效，具体合作项目及相关事宜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

2018年度的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方的基本情况 

（1）协议方：美国迈图高新材料集团（以下简称：迈图集团），美国迈图

高新材料集团新加坡公司为迈图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其在亚太地区的投资平台。

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迈图集团净销售额为 23.3亿美元，息税前利润为 2.93

亿美元。 

（2）协议方与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除共同出资设立新安迈图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与迈图集团于 2018年 9月 22日在浙江省建德市以书面方式签署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为公司与迈图集团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审议。待签定具体项目时，按规定履行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的背景 

本公司与美国迈图高新材料集团新加坡公司（以下简称：迈图）于 2007 年

7月 11日共同出资设立了浙江新安迈图有机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安迈图），

现注册资本为 10500 万美元，其中本公司持有 75%的股权，迈图持有 25%的股权，

现有 20万吨/年的有机硅单体生产装置。 

美国迈图高新材料集团新加坡公司是美国迈图高新材料集团（以下简称：迈

图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迈图集团为全球领先的有机硅材料和先进材料制造商，

同时在石英及陶瓷材料行业，也拥有世界领先的地位。 

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内未来有机硅单体产能的扩大，双方面向未来、在遵守

本国法律、法规及国际贸易规则的前提下，在技术、管理、制造等方面，进行深

入探讨与交流，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二）协议内容 

1、双方将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员工健康、职业卫生等领域寻求相互交

流与合作的机会，共享双方发展过程中的成果与经验，共同致力于将新安迈图打

造成在行业中绿色化学的领先者； 

2、双方考虑优化调整新安迈图的股权结构，加快新安迈图产业延伸步伐。

新安迈图有机硅单体生产及品质已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总体具备产业向中、

下游产业链延伸的基础和条件。为更好地匹配双方的上、下游资源及需求，双方

对现有新安迈图股权结构进一步优化调整达成意向。目前本公司持有新安迈图

75%股权，迈图持有新安迈图 25%股权。调整后本公司持有新安迈图不低于 51%

股权，迈图持有新安迈图增至不超过 49%的股权； 

3、双方将进一步在有机硅新材料多个领域进行深入探讨合作的可行性，实

现优势互补。迈图在有机硅中、下游产品的研发、生产、技术应用及服务方面愿

以开放的姿态与本公司进一步交流和合作，本公司将发挥在国内本土产业链及资

源优势。交流与合作领域包括：液体硅橡胶、硅烷偶联剂、密封胶及副产资源的

综合利用等方面； 



  

4、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后，双方成立工作小组，先行在连续生产硅氧

烷聚合物、液体硅橡胶基胶、增强氯硅烷副产品能力等方面开展合作，迈图集团

将提供工艺技术、设计、配方和运营知识，本公司将承担相应改进的费用支出。 

5、保密条款：双方应对其通过工作接触和通过其他渠道得知的对方商业秘

密严格保密，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披露，一方如因法定信息披

露需要，可向第三方披露。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双方在优势互补、

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意向合作关系，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本次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18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框架协议为双方进行长期战略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和基础，待具体合作项目

及合作方案明确后，另行签署协议，并提交双方有权部门批准后生效，具体合作

项目及相关事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9 月 27日 


